付款申请书

致：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由贵司和我司双方就北京市通州区朗清园周转房项目（A-1-9#、A-1-10#两栋工勤宿舍楼部分）签署的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，合同总金额：30000元（大写：叁万元整）。
我司于2021年4月2日向贵司提交了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2021-1-0111-F02ZLGJ6] 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。依据双方签署合同的第七条-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，第7.2条约定，我司申请支付实施费用30000元（大写：叁万元整）。请贵司收到付款申请及发票后支付，谢谢。

顺祝商祺！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0年8月25日
